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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东 省 东 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

 

民 事 裁 定 书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（2024）粤 19 破 245 号 

申请人：广东殷达律师事务所，东莞市鑫之源家居有限

公司管理人。 

2024 年 12 月 18 日，本院根据陈叙勇的申请，裁定受理

东莞市鑫之源家居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鑫之源公司）破产清

算一案，并于同日指定广东殷达律师事务所担任鑫之源公司

的管理人。本案于2025年2月14日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，

现鑫之源公司管理人向本院提交《提请法院确认无异议债权

的报告》，称其已对已申报的债权进行审核并编制鑫之源公

司无异议债权表（第一批），该债权表已提交债权人会议审

核，债权人未提出异议。现鑫之源公司管理人请求本院裁定

予以确认。 

经审理查明：根据鑫之源公司管理人的调查，确认职工

债权共 11 名 11 笔，债权数额为 151096.75 元，管理人已在

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以及鑫之源公司住所地公示，

公示期内无职工提出异议。此外，共有 2名债权人向管理人

申报了 2 笔债权，均为普通债权，申报债权数额为 166956.43

元；鑫之源公司管理人确认 2名债权人的 2笔债权，确认金

额债权金额为 166956.43 元，债权性质为 2笔普通债权。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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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源公司管理人就其审核确认的债权编制了鑫之源公司债

权表（第一批），并提交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审核，债权人对

债权表中记载的债权无异议。 

本院认为：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五十

七条、第五十八条的规定，管理人对债权进行审查、编制债

权表并提交债权人会议核查，债权人对债权表记载的债权有

异议的，可以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现鑫之

源公司管理人已审查核定债权，编制债权表并提交第一次债

权人会议核查，没有债权人提出异议。鑫之源公司管理人的

申请符合法律规定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

五十七条、第五十八条、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，

裁定如下：  

确认李志伟等 13 名债权人的债权成立（详见附件债权

表）。 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 

审  判  长    祁晓娜 

审  判  员    何玉煦 

审  判  员    雷德强 

 

 

  二〇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

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

书  记  员    郑凌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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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 

东莞市鑫之源家居有限公司债权表 

币种：人民币/单位：元 

一、职工债权 

行次 债权编号 债权人 债权类型 确认数额 

1 2 李志伟 

职工债权 

5000 

2 3 翁职森 26041.19 

3 4 张天善 2604.12 

4 5 邓华群 17530 

5 6 吴俊 25520.37 

6 7 温新贵 9852.43 

7 8 刘灿 11458.13 

8 9 王勇 15440.34 

9 10 陈南雄 5344.17 

10 11 温小林 17306 

11 12 孙成龙 15000 

合计 151096.75 

二、普通债权 

行次 债权编号 债权人 债权类型 申报数额 确认数额 

1 1 钟爱萍 普通债权 5025 5025 

2 13 
东莞市厚街张

记木业营业部 
普通债权 161931.43 161931.43 

合计 166956.43 166956.4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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